
证券代码：300137       证券简称：先河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8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3〕第 3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

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并要求清利新能源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并提

供材料，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公告显示，本次股份冻结系清利新能源与山东华保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华保”）之间债务纠纷所致。清利新能源分两次向山东华

保分别融资 2,000 万元，合计 4,000 万元。截止目前，清利新能源已归还本金 1,100

万元，但双方就资金的宽限期及使用费率尚未达成一致，清利新能源暂未向山

东华保归还其余款项。因此山东华保将清利新能源诉至法院。请你公司： 

（1）说明清利新能源向山东华保融资的时间、背景、资金用途、双方就资

金宽限期及使用费率等的相关约定和安排，清利新能源未归还剩余款项的具体

原因，并向我所报备相关融资协议。 

（2）说明截至目前双方纠纷的进展，以及清利新能源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清利新能源就前述事项提供书面说明。 

回复： 

一、说明清利新能源向山东华保融资的时间、背景、资金用途、双方就资

金宽限期及使用费率等的相关约定和安排，清利新能源未归还剩余款项的具体

原因，并向我所报备相关融资协议。 

（一）清利新能源向山东华保融资的时间、背景、资金用途、双方就资金

宽限期及使用费率等的相关约定和安排 

根据清利新能源的说明并经公司查阅相关融资协议，清利新能源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及 6 月 10 日分别与山东华保签署《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分别融资 2,000

万元，合计 4,000 万元。清利新能源向山东华保融资的背景系为向李玉国支付相

关款项。 



清利新能源与山东华保的格式合同约定，保理首付款使用费率为年化 14.6%，

保理融资期限为 30 天，不申请宽限，逾期使用费率为每日 0.3%。清利新能源已

按照年化 14.6%的费率支付了使用费，因此清利新能源认为保理融资款项的使用

期限应当为 1 年。 

（二）清利新能源未归还剩余款项的具体原因 

根据清利新能源的说明，清利新能源已经支付期初保理首付款，系按年化

14.6%的费率予以确定，因此该笔融资款的使用期限应当为 1 年而非 1 个月。但

山东华保按照格式合同的约定，以 1 个月为使用期，并按每日 0.3%的逾期使用

费率主张逾期使用费，导致其他费用超过本金，清利新能源对此不予认可，因此

双方就资金宽限期及使用费率等方面产生了争议，山东华保遂将清利新能源诉至

法院。 

二、说明截至目前双方纠纷的进展，以及清利新能源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根据清利新能源的说明，目前双方正在就融资款还款金额及时间等事项进行

积极沟通和调解。在达成和解协议后，清利新能源将及时根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问题 2：公告显示，清利新能源持有的 5,667,480 股公司股份全部被冻结，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4%，合计控制公司 57,536,958 股股份表决权，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10.55%。请你公司结合清利新能源自身业务开展情况和具体计划、

资金来源及资金状况、负债情况、未来两年资金需求和应对计划、主要股东的

背景及财务状况，核实清利新能源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是否具备偿还相关借

款的能力，本次司法冻结是否影响清利新能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你公司是

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险，以及清利新能源为稳定公司控制权拟采取的措施。请

清利新能源就前述事项提供书面说明。 

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清利新能源自身业务开展情况和具体计划、资金来源

及资金状况、负债情况、未来两年资金需求和应对计划、主要股东的背景及财

务状况，核实清利新能源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是否具备偿还相关借款的能力。 

根据清利新能源的说明，清利新能源仅为持股平台，未开展实际经营，因此

未来两年暂时不存在因业务开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清利新能源及其主要股东的财务状况如下： 

1. 清利新能源 

公司总资产 49,398.17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7,930.14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11,468.03 万元，其他应收款 37,924.67 万元；公司总负债 3,814.58 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 3,814.58 万元。 

2. 青岛清能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总资产 30,193.71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22.71 万元；公司总负债 10,995.2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0,995.22 万元。 

3. 上海光和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总资产 11,305.5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09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11,304.48

万元；公司总负债 11,320.8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320.85 万元。 

4. 中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总资产 7,573.06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2,973.06 万元，其他应收款 2,973

万元；公司总负债 4,610.3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4,610.32 万元。 

综上，清利新能源不存在因业务开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因此不存在因经营

活动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清利新能源具备偿还相关借款的能力。本次债务纠纷

非因还款能力不足所致，而系具体条款的适用产生的争议。 

清利新能源偿还本次借款的资金来源为股东提供的借款，清利新能源已与其

股东上海光和贸易有限公司达成一致意见，一旦清利新能源与山东华保达成和解，

上海光和贸易有限公司将立即提供借款支付本金及相关利息。 

（二）本次司法冻结是否影响清利新能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你公司是

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险，以及清利新能源为稳定公司控制权拟采取的措施。 

本次司法冻结不会导致清利新能源所持股份及受托表决权对应的股份产生

被处置的风险，因此不会对清利新能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清利

新能源将与山东华保保持积极沟通，争取早日达成和解并解除股份冻结。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李玉国与段桂山的债务纠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补充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3）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终审判决，判决驳回

李玉国的上诉，维持原判，李玉国应根据一审判决支付段桂山借款合计 16,200

万元及其对应的利息、律师费和案件受理费。李玉国所持公司 6.27%的股份因前

述纠纷被冻结，如果李玉国无法向段桂山清偿债务，存在该部分股份被司法处置

的风险，进而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根据清利新能源的说明，如李玉国上述股份被司法处置，清利新能源将通过

二级市场进行买入、参与司法拍卖等形式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以稳定对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